附件1：
第六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·雕刻比赛
（钦州赛区）活动方案

为推动我国工艺美术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各地陶瓷艺术交流合作，拟定于2014年11月12日—13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举办第六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·雕刻比赛（钦州赛区），特制定本活动方案。

一、目标与意义 

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为业界陶艺人才提供展示真才实艺的舞台，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；充分体现丰富多彩的中国陶瓷艺术及传统与创新的结合，促进创意提升；使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成为各界了解陶瓷文化艺术的窗口，促进陶瓷市场繁荣。

二、参与单位

主办：中国工艺美术协会 

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

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二轻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

承办：中共钦州市委员会、钦州市人民政府

协办：各有关省、市自治区工艺美术行业协会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工作筹备委员会，从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钦州市人民政府抽调人员组成（具体人员和工作职责另行商定）。

四、比赛项目

钦州赛区比赛内容以陶瓷雕刻为主。比赛项目设置书法雕刻和图案装饰雕刻。

（1） 书法雕刻

    要求选手按照参加的书法项目，现场雕刻2件作品。

1. 规定命题作品：按照所提供诗词或短文在陶瓷坯体上进行书法雕刻；

2. 自由选题作品：根据提供的陶瓷坯体造型，自主选定诗词和书体，进行书法雕刻。
允许选手在作品上做出书法之外的装饰图案。
（二）图案装饰雕刻

要求选手根据题目要求，在现场雕刻2件作品。

1. 命题图案雕刻：按照题目提供的图形，在所提供的陶瓷盘坯体上，雕刻装饰图案，雕刻技法不限。
2. 自由图案雕刻：在所提供的陶瓷罐坯体上，发挥创意构思，结合雕刻工艺，自由设计装饰图案，雕刻技法不限。

五、参赛条件

全国可独立完成创作、设计、制作作品的陶艺、瓷艺从业人员或热爱陶瓷雕刻的书画爱好者均可报名参赛，每位选手限报1项比赛项目。

六、报名方式

自通知印发之日起至2014年10月25日受理报名，报名所需材料：

（一）第六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·雕刻比赛（钦州赛区）参赛申请表

（二）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1份

（三）个人免冠2寸照片2张

可将材料挂号邮寄或本人到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秘书处报名，每项比赛缴纳参赛报名费200元。

七、参赛资格审查

（一）初审：由主办单位负责审查参赛者报名资料是否齐备；（二）审定：由主办单位组织评审选定参赛人员，于10月31日公布名单并通知本人（具体评审办法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制定）。

八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（一）时间：2014年11月12日至11月13日

（二）地点：广西钦州市体育中心综合馆

参赛人员应在2014年11月11日报到（地点另行通知），并可进场布置工具。参赛者必须在大赛现场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创作。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负责现场全程监督，拥有对争议事项的最后决定权。

九、评奖规定

（一）评委组成：评审委员会人数7人，成员（下称“评委”）人选由大赛组委会研究确定。

（二）评委资格：具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（陶瓷类或书画类）资格者或专业院校陶瓷艺术教授级专家。

（三）评奖标准：评奖标准包括作品题材特色、工艺技巧、创意美感等，其中题材特色包括文化内涵、工艺技巧包括制作表现、创意美感等。

（四）评奖办法：具体评选办法待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讨论会决定。

（五）结果公布：获奖证书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盖章，评选结果同时公布于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网站和《中国工艺美术》。

（六）颁奖时间：初定于2014年11月13日大赛闭幕式时进行颁奖。

十、奖项设置

大赛设金奖2名、银奖4名、铜奖6名、优秀创作奖若干名（具体数量视参赛选手数量确定）。

十一、参赛费用及所需工具、材料

（一）参赛选手往返交通、食宿费用自理；比赛期间（11月12日至11月13日）由组委会统一安排用餐。

（二）组委会承担1位省（区市）协会带队同志食宿及交通费用。

（三）大赛组委会提供桌椅、陶瓷盘坯体和陶瓷罐坯体，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雕刻习惯，自备雕刻工具和材料。

十二、附则

（一）选手本人参赛，须随身佩戴参赛证，不得冒名顶替。

（二）不得抄袭、盗用他人作品参加比赛，违者将取消参赛资格，若为得奖作品，证书、奖杯、奖牌、奖金如数缴回，并公告于相关网站，其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自行承担，概与主承办单位无关。

（三）得奖作品的署名权归作者所有。

（四）未完成作品经组委会判定为“未完成”的，不予评审。

（五）比赛作品未达标准，奖项可以从缺。

未尽事宜，请联系侯惠哲（13520612728）、王莹（13718311188），联系电话：010－85698706、8569870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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